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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改動。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須與其封面
「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綜合有形資產淨值

以下為本集團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綜合有形資產淨值報表，乃根據〔●〕編製，僅供說
明之用，載於下文以說明〔●〕對本公司擁有人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應佔本集團綜
合有形資產淨值的影響，猶如〔●〕已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完成。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溢利預測

下表載列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若干未經審核溢利預測數據。有
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附錄三─溢利預測」。

預測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純利(1)  . . . . . . . . . . . . . . .  不少於593,000,000港元

未經審核預測每股基本盈利(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少於61港仙

附註︰

(1) 編製上述溢利預測依據的基準及假設概述於本文件附錄三。

(2)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預測每股基本盈利乃基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
政年度的預測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綜合純利以及全年擬發行合計〔●〕股的假設計算，並不計及因
行使〔●〕或行使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而授出的任何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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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改動。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須與其封面
「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下文為申報會計師香港執業會計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發出的報告全文，以供載
入本文件。

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的會計師報告致敏華集團有限公司諸位董事

吾等就敏華集團有限公司（「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貴集團」）的未經審
核備考財務資料作出報告，此等財務資料由　貴公司董事編製，僅供說明之用，旨在
為　貴公司的〔●〕如何影響所呈列的財務資料而提供資料，以供載入本公司於二零一
零年三月十八日刊發的文件（「文件」）附錄二。編製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的基準載於
文件附錄二。

貴公司董事及申報會計師各自的責任

貴公司董事須對根據〔●〕第4章第29段及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的會計指引第7號「編製
備考財務資料以供載入投資通函」編製之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負上全責。

吾等的責任為按照〔●〕第4章第29(7)段就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達成意見並向　閣下
匯報。對於吾等過往就任何用於編製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的任何財務資料所發出的
報告，除對吾等於發出日期所指明的收件人負責外，吾等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意見基準

吾等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投資通函申報聘約準則第300號「投資通函備考財
務資料之會計師報告」進行工作。我們的工作主要包括比較未經調整財務資料與來源
文件、考慮用以支持調整之憑證以及就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與　貴公司董事進行討
論，並不涉及對任何相關財務資料進行獨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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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上預覽資料集為草擬本，其內所載資訊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改動。本網上預覽資料集必須與其封面
「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吾等已計劃及進行有關工作，以取得我們認為必要的資料及解釋，以提供足夠證據合
理確保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已由　貴公司董事按所述基準編製，且該基準與　貴集
團的會計政策一致及所作調整就根據〔●〕第4章第29(1)段披露的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
料而言屬合適。

吾等的工作並非按照美國審計準則或其他準則及慣例，或美國公眾公司會計監察委員
會的審計準則進行，故不應對本報告猶如已根據該等準則及慣例進行般依賴。

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是根據　貴公司董事的判斷和假設編製，僅供說明用途，而基
於其假設性質，並不提供保證或顯示任何事項將於未來發生，亦未必能顯示：

‧ 貴集團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或任何未來日子的財務狀況；或

‧ 貴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或任何未來期間的每股盈利。

意見

吾等認為：

(a) 貴公司董事已根據上列基準妥為編製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

(b) 該基準與　貴集團的會計政策一致；及

(c) 就根據〔●〕第4章第29(1)段披露未經審核備考財務資料而言，有關調整屬恰當。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八日


